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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认可论坛（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英文缩写 IAF），成立于 1993 年 1月，是由世界范围内的合格评定认可

机构和其他有意在管理体系、产品、服务、人员和其他相似领域内从事合格评定活动的相关机构共同组成的国际合作组织。IAF 致力

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唯一的合格评定体系，通过确保已认可的认证证书的可信度来减少商业及其顾客的风险。IAF 认可机构成员

对认证机构开展认可，认证机构向获证组织颁发认证证书以证明组织的管理体系、产品或者人员符合某一特定的标准（这类活动被称

为合格评定）。IAF 成员主要分为认可机构成员、辅助成员（包括认可的认证机构/检查机构成员、工业界/用户成员）、区域成员、

伙伴成员四类。IAF 的目标是：遵循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的原则，通过各国认可机构在相关认可制度等方

面的广泛交流，促进和实现认证活动和结果的国际互认，减少或削除因认证而导致的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认可论坛多边承认协议（IAF/MLA）作用： 

  IAF 建立了国际认可论坛多边承认协议（IAF MLA）。通过 IAF 全面系统的国际同行评审，认可制度符合相关国际准则要求的国家

认可机构签署 IAF MLA，由 IAF MLA 的全体签约机构组成 IAF MLA 集团，IAF MLA 集团现有签约认可机构共 37个，我国认可机构是

IAF MLA 集团的正式签约方。国家认可机构只有加入了 IAF MLA 集团，才能表明其认可结果是等效的，带有该签约方认可标志的认证

证书才具有国际等效性和互认性。 

  我国参与 IAF 的有关活动情况： 

  1994 年 1月我国首次派代表参加 IAF 的会议。 

  1995 年 6月，原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CR）首批签署了 IAF 谅解备忘录。 

  1998 年 1月，IAF在中国广州召开了第 11届全体会议以及 IAF 执委会、IAF/MLA 管委会及各工作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包括中

国在内的 16 个国家的国家认可机构获准首签了 IAF/MLA（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其中 CNACR 是唯一获准首签 IAF/MLA 的发展中国

家的认可机构。 

  1998 年 10 月，原中国国家进出口企业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CNAB）在 IAF 第 12 届全体会议上签署了 IAF/MLA（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认可）。 

  2004 年 10 月，原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在 IAF 第 12届全体会议上签署了 IAF/MLA（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可）。 

  目前，CNAS 已取代原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继续保持我国认可机构在 IAF 的正式成员地位和 IAF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认可、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可两个多边互认协议签约方的地位。CNAS 秘书长肖建华现任 IAF 执行委员会委员，IAF 多边互认协议委

员会主席和 IAF 多边互认协议管理委员会主席。 

  IAF 联系方式： 

  地址：#1801 – 2 Marcus Clarke Street, Canberra City, ACT 2601, Australia. 

  电话： +61 (2) 6257 1962 传真： +61 (2) 6222 2761 



  网址： http://www.iaf.nu 

  E-mail： secretary@accreditationforum.com 

 


